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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职能简介
（1）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部署重点工程建设，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的管理，负责土地、林木、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好护林防火、疫情防控工作。 
（2）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计划生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取缔非法经济活动，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3）优化公共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组织实施并优化教育、卫生健康、文化、民政、社会保障、退役军人事务等各项公共服务。 
（4）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倡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5）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2025年重点工作
2025年，我镇将认真对照目标任务，查找工作差距，强化各种措施，团结和带领全镇干部职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一是以民生服务为根本，在为民惠民上打开新局面。继续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大力实施民生工程，把握重点，狠抓落实，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从群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题切入，改善民生福祉，完善制度建设，扩大宣传，确保各项民生工程任务如期完成。坚持共享发展，推进人口、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社会保障、就业等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高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在发展经济上实现新跨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围绕乡村振兴，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落实项目班子成员牵头负责，加大施工环境协调力度，倒排时间，全力提速项目进展，确保各项工程项目保质保量完成。
三是以农业增效为方向，在农民增收上实现新增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积极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持续优化沟口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依托资源、产业、地理三优势，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大力推广“大红袍”花椒、羌脆大李等优势农产品品牌，利用“线上+线下”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促民增收。
四是以筑牢安全线为目标，在安全生产上再上新水平。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贯穿各项工作，常态化抓实抓好社会治理、耕地保护、森林草原防灭火和“三防一安全”等工作，守住“半点事都不出”的安全底线，全力确保沟口镇社会和谐稳定。
五是以环境整治为重点，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实现新提升。强化城乡环境治理工作，持续改善农村生态人居环境，加大村庄环境整治力度。发挥村民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进一步提升群众文化素质和水平。整治优化镇域内公路、河道、村庄的环境整治工作，重点清理沿线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卫生盲点死角等“脏、乱、差”现象，推动镇域生态环境全面提升。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茂县沟口镇人民政府属一级行政单位，下属二级单位1个，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0个，其他事业单位1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茂县沟口镇人民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8,815,112.03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42,259.74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7,322.92元，卫生健康支出 425,952.43元，住房保障支出 623,712.00元，农林水支出3,385,864.94元。茂县沟口镇人民政府2025年收支总预算8,815,112.03元,比2024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750,811.41元，主要原因 : 人员减少。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25年支出预算 8,815,112.03 元，其中：基本支出 7,367,112.03元,占83.57%;项目支出1,448,000.00元，占16.43 %。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202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8,815,112.03元，比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减少750,811.41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8,815,112.03元。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42,259.74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7,322.92元，卫生健康支出425,952.43元，住房保障支出 623,712.00元,农林水支出3,385,864.94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8,815,112.03元,比2024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减少750,811.41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542,259.74元，占40.1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37,322.92元，占9.50%；卫生健康支出425,952.43元，占4.83%；住房保障支出 623,712.00元,占7.08%；农林水支出3,385,864.94元，占38.41%。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01）财政事务（03）行政运行（01） 2025年预算数为3,542,259.74元，主要用于:2025年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05）2025年预算数为558,215.30元，主要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05）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06）2025年预算数为 279,107.62元，主要用于：缴纳职业年金。
4.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行政单位医疗（01）2025年预算数为425,952.43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5.卫生健康支出（210）行政事业单位医疗（11）事业单位医疗（02）2025年预算数为425,952.43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
6.住房保障支出（211）住房改革支出（02）住房公积金（01）2025年预算数为 623,712.00元，主要用于：单位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7.农林水支出（213）农业（01）事业运行（04）2025年预算数为2,072,611.41元，主要用于:农业事业单位基本支出，事业单位设施、系统运行与资产维护等方面的支出。 
8.农林水支出（213）农村综合改革（07）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05）2025年预算数为3,385,864.94元，主要用于:反映各级财政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支出，以及支持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安排的村级组织运转奖补资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7,367,112.03元，其中：人员经费6,807,839.94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559,272.09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0,000.00元，其中：因无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费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
（一）2025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2025年公务接待经费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减少7,040.00元，主要原因：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 　　         
（三）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无变化。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000.0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无变化。
（4） 无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5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为0元，较2024年预算无变化。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5年安排政府采购预算0元，较2024年预算经费无变化。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总额11，358，835.53元，其中：房屋4,192.62平方米，价值 9,513,880.93元；公务用车2辆，价值283,765.00元；其他固定资产 1,561,189.60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5年项目支出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项目   3个，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448,000.00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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